土地註冊處
新界地段/地址對照表(光碟形式)

(第1版)

訂購表格
第I部 詳細資料
訂購者姓名
：

檔號：


辦公地址
：


郵遞地址
：


(如需平郵送遞)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業務性質
：
· 
1.
會計師行
· 
2.
銀行
· 
3.
財務/投資公司

(可選擇不填)
· 
4.
報章及出版商
· 
5.
地產代理商
· 
6.
查冊公司


· 
7.
律師行
· 
8.
測量師行




· 
9.
9.
政府部門:________________
· 
10.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II部 訂購資料
1. 本人擬訂購上述新界地段/地址對照表(簡稱對照表)_____ 套{每套港幣300元[見註(i)及(ii)]} 。
2. 本人附上*現金/支票/銀行本票編號_____________ (抬頭為「土地註冊處」) 港幣__________ 元，用作訂購上述對照表[見註(iii)及(iv)]。
註：
(i)
土地註冊處可不時調整定價。

(ii)
如寄往海外地方，本處會另收郵費。

(iii)
如以郵遞方式交回表格，請勿夾附現金。


(iv)
若以個人支票付款，本處會在收到個人支票該日後的第3個工作天上午11時30分後及在你出示收據正本，送遞對照表。

第III部 聲明
1. 本人已細閱並明白背頁的「關於你個人資料的說明」，現確定上述所填報的資料完整正確。
2. 本人已細閱並明白背頁的對照表訂購「條款及條件」，並同意受有關條款和條件約束。
3. 本人明白，如訂購對照表的申請未被接納，第II部第2段所載款項將退還本人。
訂購者簽署 ：

簽署者職銜 ：




(例如合伙人，董事)

簽署者姓名 ：

日期      ：


請交回
：香港金鐘道66號金鐘道政府合署17樓離島土地註冊處
查詢熱線
：2867 8071
· 
請加上“(”號。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只供土地註冊處填寫
訂單編號:

經辦人:

日期:


送遞/收取日期:
：

送遞/收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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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條件
1. 根據下述條款及條件的規定，訂購者要求，並獲土地註冊處同意，可獲提供訂購表格背頁所載的新界地段/地址對照表(簡稱對照表)。
2. 對照表主要目的是方便用戶利用地址及其相關的地段號碼翻查新界區的土地紀錄。
3. 對照表會以光碟形式發售給訂購者。
4. 訂購者須就查閱對照表，自行購買電腦設備及軟件、學習有關技巧和尋求支援。土地註冊處不會就上述事宜負責。
5. 對照表的送遞形式由土地註冊處決定，並會根據土地註冊處的決定作出改變。
6. 訂購者在訂購對照表光碟後，須按每套光碟港幣300元或土地註冊處不時公布的定價預先支付所訂購光碟的全部費用，而所繳付的款項不會獲全部或部分發還。
7.
(a)
土地註冊處擁有最終批准權和絕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接受訂購申請。
(b)
土地註冊處如不接受訂購申請，就訂購申請所繳付的任何買款或部分買款將會退還給訂購者。
8. 土地註冊處擁有對照表的版權。除訂購者外，其他人不得使用對照表。訂購者不得出租、租賃、轉讓原裝的對照表光碟或其他形式的對照表。訂購者不得以任何方法和形式拷貝、複製或傳送對照表或其中的任何部分給訂購者以外的人使用。
9. 訂購者不得將對照表用於任何違法或土地註冊處反對的活動。
10. 土地註冊處須盡其最大的努力根據本條款及條件的規定提供對照表；然而土地註冊處在送遞對照表給訂購者後，並不須就對照表的準確性、完整性及/或一致程度負責，亦不須就已送出的對照表作出任何修改。
11. 土地註冊處不須就使用對照表、對照表中的任何錯誤、毛病和失誤、以及未能或延遲提供對照表所直接或間接引致的損失或損毀，向訂購者或任何人士負責，無論有關損失或損毀是否因疏忽或其他原因所導致。
12. 本條款及條件列明的訂購者權利和義務屬個人所有，並不可轉讓或轉交他人。
13. 土地註冊處會根據訂購者提供的最新地址把書面通知送交或郵寄給訂購者。
14. 土地註冊處保留權利修改本文所載的條款及條件，毋須事先通知。
15. 本條款及條件受香港法例約束。
關於你個人資料的說明
1. 這份表格載列的個人資料會作下列用途：
(a) 處理有關事務以提供所需服務；
(b) 方便本處與你聯絡。
你須自行決定是否提供本表格所要求的個人資料。假如你未能提供足夠資料，我們可能無法提供所需服務。
2. 本處可能會向其他政府部門及決策局披露你在這份表格填報的個人資料，以作上文第1段所列的用途。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18及22條及附表1第6條的規定，你有權索閱及更正你的個人資料。你的索閱權包括索取本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副本一份。根據該條例的規定，本處有權就處理任何查閱資料的要求收取合理費用。
4. 有關透過本表格收集個人資料的查詢，包括索閱及更正資料，請聯絡本處對照表組(電話：2867 8071)或本處的保障個人資料(私隱)主任(電話：2867 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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